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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8_8A_c65_449729.htm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07〕9号）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沪

教考院高招〔2007〕34号）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全市音乐类

专业统一考试的管理，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专业考试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为确保2008年全市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工作

的顺利进行，成立上海市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专业统

一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管理与协调音乐类专业市统考工

作。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全面负责

音乐类专业统考的考试、考务组织与管理，协调并处理考试

和考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音乐类专业统一考

试考务办公室和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评分小组。考务办公室

的职责是负责市统考考务组织与管理，负责接待考生的来信

、来访。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评分小组由市教育考试院依

据2008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实施办法的规定负

责组建。 二、市统考院校和专业 同济大学 音乐表演（声乐、

钢琴、管弦） 华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音乐

表演 上海师范大学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音乐表演 上外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 上海思博职业技

术学院 音乐表演艺术（声乐演唱、钢琴演奏）、乐器维护服

务（钢琴调律）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

演唱、表教合一） 上海市统考涉及到的外省市院校音乐类专

业 三、音乐类专业市统考的科目、地点、时间、合格线的确



定 1、市统考科目： 2008年音乐类专业统考科目为：声乐演

唱、乐器演奏（键盘乐器、管弦乐、民族器乐）、乐理、视

唱练耳四门。各科成绩满分各为100分，四科总分满分为400

分。 2、市统考地点为：汾阳路20号上海音乐学院内。（参加

市统考报名信息确认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时间：1月5日、6

日） 3、市统考时间：2008年1月26日27 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04：30 4、市教育考试院根据专业考试四门总成绩和

单科成绩要求，确定市音乐类专业统考合格线，于2008年2

月15日前向合格考生发放市统考合格证书并公示合格考生名

单。 四、考试内容和要求 1、声乐演唱 （1）考试目的：通过

考生的歌曲演唱，测定考生的嗓音条件、音准、节奏及音乐

表现等。 （2）考试要求：考生自备歌曲三首，内容包括中

外民歌、艺术歌曲、创作歌曲、歌剧咏叹调等（通俗唱法除

外）。考试时由考生本人自选一首，考官抽选一首，共演唱

两首。演唱时间不超过6分钟。 （3）评分标准：考官通过对

考生的演唱技巧（40%）、音准节奏（20%）、语言风格

（20%）、台风表现（20%），给予综合评分，成绩评定采用

百分制。 考生不能携带录音伴奏带进行考试。每个声乐考场

备有钢琴伴奏教师，考生如需伴奏教师伴奏，需提供伴奏谱

；考生亦可带伴奏人员。 2、乐器演奏 （1）考试目的：通过

考生的乐器演奏，选拔区分考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表现能力

。 （2）考试要求： ① 键盘乐器（钢琴、双排键电子琴、手

风琴）练习曲一首；自备乐曲两首，抽考其中一首，每位考

生演奏不超过12分钟（背谱演奏）；视奏（当场发谱）。 ② 

管弦乐器一套音阶、琶音（弦乐加奏双音音阶）；练习曲一

首；自备乐曲两首，抽考其中一首，每位考生演奏不超过12



分钟（背谱演奏）；视奏（当场发谱）。 ③ 民族乐器自备乐

曲三首，抽考其中两首，每位考生演奏不超过12分钟（背谱

演奏）；视奏（当场发谱）。 （3）评分标准：考官通过对

考生的音乐风格把握及乐曲的完整性（70%），技术把握的

准确性（20%）、视奏的节奏准确及流畅性（10%），给予综

合评分，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3、乐理 （1）考试目的：乐

理是音乐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是报考音乐类专业考生的必

考科目。通过考试，主要检测考生对音乐中各种要素的基础

知识的掌握程度。 （2）内容与要求： ① 音符休止符（高音

、低音谱号谱表、各种音符休止符、音的分组、半全音的分

类、等音、十二平均律）。 ② 常用符号（速度力度记号、演

奏法记号、省略记号、装饰音、常用术语）。 ③ 节奏节拍（

拍号、音值组合）。 ④ 音程和弦（各类音程和弦的原转位、

调内音程和弦的构成）。 ⑤ 调性（大小调式、民族调式、调

号、辨别调式）。 （3）参考书目： ①《音乐理论基础》，

李重光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4、视唱练耳 （1）考试目的：本

科目是音乐类专业的必考科目。视唱练耳考试是通过音乐听

觉能力、视唱能力和音乐记忆力的测试来检验考生的音乐素

质，鉴定考生是否具备学习音乐的必备听觉条件。 （2）内

容与要求： 练耳笔试 a、 听辨和声音程：八度以内单音程，

仅要求写出性质； b、 听辨柱式和弦：大3、小3原位、转位

，减3增3原位，仅要求写出性质； c 、听写节奏：2/4拍、3/4

拍，包含常用节奏及若干较复杂节奏，用原无音高的五线谱

音符记写； d 、听写旋律：一个升或一个降调号的大调或小

调，2/4拍、3/4拍，8小节，包含常用节奏及若干较复杂节奏

，用五线谱记写。 视唱口试 一个升或一个降调号的大调或小



调，2/4拍、3/4拍，8~12小节，两条均为五线谱。 ③参考书

目 《单声部视唱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五、考务管理 市统

考试区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20号）内。 市统考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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